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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

連署人：張慶忠  邱文彥  李桐豪  蘇清泉  蔡錦隆  

鄭天財  許添財  陳淑慧  詹凱臣  林岱樺  

吳育仁  盧秀燕  陳碧涵  呂學樟  盧嘉辰  

陳雪生  孔文吉  楊應雄  高金素梅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九案，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吳委員育昇：（17 時 2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吳育昇、江惠貞、盧秀燕等 23 人，有鑒

於全台共有 1,513 萬輛機車，政府希望機車族能在車牌上黏貼「排氣定檢合格標籤」與「強制汽

車責任保險標章」，以利執行公務之稽查人員辨識。反觀汽車族群車牌，政府卻未進行同等宣導

要求。本席認為環保署與金管會應本著簡政便民、善用網路電子科技，廢除現行核發機車定檢標

籤與保險標章。未來透過電腦、PDA 或智慧型手機進行網路連線，如此便能達到告知的功能，

也能減少民眾的負擔，更可與駕照、行照電腦系統結合勾稽，不論是警方或稽查人員於攔檢查察

時，即可登錄資料庫查詢，有效核實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九案： 

本院委員吳育昇、江惠貞、盧秀燕等 23 人，有鑒於全台共有 1,513 萬輛機車，政府希望機車族能

在車牌上黏貼「排氣定檢合格標籤」與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標章」，以利執行公務之稽查人員辨

識。反觀汽車族群車牌，政府卻未進行同等宣導要求。本席認為環保署與金管會應本著簡政便民

、善用網路電子科技，廢除現行核發機車定檢標籤與保險標章。未來透過電腦、PDA 或智慧型

手機進行網路連線，車輛是否通過「排氣定期檢驗」與參加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」，可與駕照、

行照電腦系統結合勾稽，不論是警方或稽查人員於攔檢查察時，即可登錄資料庫查詢。是否有當

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交通部統計 101 年 10 月機車登記數量共 1,513 萬 483 輛，據環保署推估，每年產生

的一氧化碳多達 33 萬噸，對生態及生活環境危害匪淺。因此，依規定新車出廠滿五年即需要接

受排氣檢驗；使用中機車出廠滿五年每年需接受一次，於檢驗合格後，發給檢驗紀錄單，並由檢

驗人員於機車牌照右上角貼上定檢合格標籤。 

二、經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102 年度預算顯示，用以製作機車排氣定檢合

格標籤、紀錄單、複驗表等，需印刷及裝訂費，共編列 158 萬元，當中為何沒有編列製作汽車排

氣定檢合格標籤？換言之，沒有合格標籤並不代表沒有完成並通過排氣檢驗。 

三、目前警方 M-Police 行動電腦，可查詢以下資料庫：戶籍、查捕逃犯、刑案、失蹤人口、

逃逸外勞、遺失身分證、大陸人民行方不明、中輟生、毒品人口、治安顧慮、駕籍、車籍、失車

、查贓（典當紀錄）及兒少脫離等系統資料查詢。 

四、未來透過電腦、PDA 或智慧型手機進行網路連線，車輛是否通過「排氣定期檢驗」與參

加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」，可與駕照、行照電腦系統結合勾稽，不論是警方或稽查人員於攔檢查

察時，即可登錄資料庫查詢。 


